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條文及附件1「開戶申請書暨信用調查表（範本）」修正總說明
    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推出期貨市場盤後交易，修正本公會「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第六、第七條條文及其附件1「開戶申請書暨信用調查表（範本）」，本次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有關檢視交易人（含自然人、一般法人及專業投資機構，以下同）帳戶未沖銷部位是否應加收保證金之檢核時機修正為應於每日個別契約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辦理。

二、有關對交易人所加收保證金之釋放時機，修正為應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個別契約收盤後，未沖銷部位低於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始得釋放。
